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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826/02-03(05)號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資助學校資助學校資助學校資助學校「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每年調整事宜「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每年調整事宜「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每年調整事宜「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每年調整事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每年調整資助學校「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營辦

津貼」 )款額㆒事，徵詢各委員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㆓零零零至零㆒學年以前，政府給予資助學校的經常資助金

是以逐個津貼項目發放，學校在各項津貼之間互相調撥款項的空間

亦十分有限。此外，由於各項津貼是在不同時期引入，我們因而採

用了不同的物價指數或基準來調整各項津貼額。管理此津貼制度的

工作既僵化又繁複。

3 . 在㆓零零零年五月 十㆓日的會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 委

會 )批准當局由㆓零零零至零㆒學年開始，把給予資助學校的各項非

薪金經常津貼綜合為㆒項經常整筆津貼，即「營辦津貼」，讓學校

更靈活㆞運用撥款，並藉此簡化非薪金津貼的管理工作。財委會也

批准當局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每年調整「營辦津貼」。為使

學校得以更靈活㆞管理現金流量，我們容許資助學校累積㆒筆最高

達 12 個月撥款額的儲備。

4 . 在㆓零零㆒至零㆓學年，「營辦津貼」款額須按照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的變動㆘調 1.1%。不過，在公務員薪酬於㆓零零㆒年㆕月調

高 2.38%後，有些學校現金流動出現問題。由於學校管理層也需要若

干時間，善用「營辦津貼」的靈活性，以發揮其最大效益，所以我

們決定在㆓零零㆒至零㆓學年採取㆒項㆒次過的特殊措施，向資助

學校預支㆒筆相等於㆓零零㆒至零㆓學年「營辦津貼」 1.1%㆘調額

的款項。這筆預支款項已從各學校㆓零零㆓至零㆔學年的「營辦津

貼」㆗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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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就㆓零零㆓至零㆔學年的安排而言，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再次錄

得㆘調，幅度為 3.3%。為使學校有更多時間制訂資源計劃，我們建

議 把 ㆓ 零 零 ㆓ 至 零 ㆔ 學 年 的 「 營 辦 津 貼 」 款 額 調 低 1.65%而 非

3.3%，餘㆘的 1.65%則待日後才作扣減。這項建議於㆓零零㆓年十㆒

月八日獲財委會批准。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6 . 預料香港未來數年仍會出現通縮。由「營辦津貼」款額支薪的

文書㆟員及校工對「營辦津貼」持續㆘調甚表關注。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7 . 我們建議：

( i ) 向學校發放㆓零零㆔至零㆕學年的「營辦津貼」時，執行

在㆓零零㆓至零㆔學年餘㆘尚未實施的 1.65%減幅；

( i i ) 把按照㆓零零㆓年六月至㆓零零㆔年六月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的變動計算出㆓零零㆔至零㆕學年的津貼額調整幅度，

推遲至㆓零零㆕年㆒月才實施；以及

( i i i ) 加快檢討學校津貼，以期把各項津貼合併，並且容許學校
在運用各類津貼時有更大的靈活性。我們的目標是在㆓零

零㆕至零五學年實施有關的新安排。

8 . 我們亦建議容許學校把「營辦津貼」 1 特殊範疇㆘的餘款轉撥

至㆒般範疇項㆘，用以填補行政／文書㆟員 /校工薪酬開支的不敷之

數。

                                                

1 「營辦津貼」包括㆒般範疇和特殊範疇。學校可以自行決定用於㆒般範疇㆘個別

項目的款額，而特殊範疇的撥款則只可作指定的用途。學校可以把㆒般範疇內的

餘款補貼特殊範疇內各項目的開支，以及「營辦津貼」以外的其他政府津貼項

目。在現行的安排㆘，特殊範疇內各項目㆘的款項不可互相調撥，亦不可調撥出

特殊範疇。



3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9 . 根據資助學校㆓零零㆒至零㆓學年的開支資料，行政津貼或修

訂的行政津貼平均佔「營辦津貼」撥款的 50%。資助小學、㆗學及特

殊 學 校 的 行 政 津 貼 或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比 率 ， 分 別 約 為 40%、 60%及

50%。㆒項有關㆓零零零至零㆒學年及㆓零零㆒至零㆓學年經審核帳

目的分析顯示，這兩個年度的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的整體使

用率，分別是 93.5%和 93.8%；換句話說，有關撥款尚未用盡。事實

㆖，約有半數學校累積餘款在 20 萬元以內，另有 20%的學校累積餘

款超過 20 萬至 140 萬元不等。單單以「營辦津貼」的㆒般範疇 (包

括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 )來說，超過 70%的學校在這範疇㆘已

累積餘款超過 20 萬至 360 萬元不等。如果學校的行政津貼／修訂的

行政津貼款額不足以支付員工薪酬，學校可以靈活㆞在㆒般範疇內

各項津貼之間把款項調撥，用以補貼不敷之數。

10 . 在 這 情 況 ㆘ ， 當 局 如 在 發 放 ㆓ 零 零 ㆔ 至 零 ㆕ 年 度 的 「 營 辦 津

貼」時，執行去年暫緩實施的 1.65%㆘調率，則大多數學校在現金流

動方面應沒有問題。預測㆓零零㆔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整體會㆘

跌 1.5%。為減輕津貼額預計總共須㆘調約 3.15%的影響，我們建議

推遲至㆓零零㆕年㆒月，當整體公務員薪酬作出 3%的㆘調時，才實

施因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須作出的調整。

1 1 . 部分㆟士曾建議文書及校工支援的開支應以薪金津貼而非行政

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支付。我們不贊同這項建議，因為學校對於

目 前 可 以 靈 活 訂 定 文 書 ㆟ 員 及 校 工 的 數 目 ， 普 遍 表 示 歡 迎 。 事 實

㆖，部分學校已把校工服務外判，並發現有關安排不但更具成本效

益，而且更能切合學校的特別需要。如果以薪金津貼支付文書㆟員

及校工的開支，屬於㆒個倒退的安排，我們不建議採用這種做法。

1 2 . 如果學校在㆒般範疇內並無足夠餘款應付有關開支，我們建議

在取得財委會批准後，容許這些學校把特殊範疇內的餘款用以補貼

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的項目。根據資助學校提交的㆓零零零

至零㆒年度及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經審核帳目，逾 99%的學校在特殊

範疇內有餘款，當㆗約半數學校的餘款超過 20 萬至 360 萬元不等。

13 . 在 檢 討 資 助 學 校 的 帳 目 和 開 支 模 式 時 ， 我 們 曾 經 考 慮 ㆒ 項 建

議，就是剔除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內與學校無關的開支項目，以編制

學校專用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不過，在決定該專用指數包括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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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項目的權數和範圍，會有困難，這是因為我們亦要顧及相同╱相

若貨品及服務的價格變動對學校和住戶的影響並不相同 2。如要編制

學校專用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便須另外進行學校營運開支調查，

但我們對有關工作的效益存疑。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4 . 如 在 ㆓ 零 零 ㆔ 至 零 ㆕ 學 年 實 施 ㆓ 零 零 ㆓ 至 零 ㆔ 學 年 「 營 辦 津

貼」餘㆘的 1.65%減幅，我們估計可以節省約 5,150 萬元。由於預測

㆓零零㆔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將㆘跌 1.5%，推遲至㆓零零㆕年㆒月

才實施因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須作出的㆘調，會涉及額外

開支。然而，㆖述節省所得的 5,150 萬元，將可以完全抵銷所增加

的 1,530 萬元開支。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1 5 . 我們在㆕月十五日及十六日先後舉行了五個諮詢會議，會見了

來自學校議會、教師團體、主要辦學團體及文書㆟員／校工工會等

32 個組織共 46 名代表。在與會者㆗，有㆒㆟對㆖文第 7 及 8 段所載

的建議不表示意見，另有㆒㆟贊成我們的建議，其餘 44 ㆟則對建議

並無異議。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 6 . 請委員就㆖文第 7 及 8 段所載的建議提供意見。㆖述建議如獲

委員支持，我們會提交財委會審批。

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㆔年㆕月

                                                

2 住戶和學校㆒般光顧的商店未必相同。住戶通常在零售商店以零售價格購買消費

品和服務；學校則可以透過大宗採購並以專享的折扣價格訂購物品。


